
连云泄市财政屈

连民养老(2020) 7号

关千进一步规范连云港市政府购买
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民政局（社会事业局）、 财政局：

根据《省政府关于进一 步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（苏政发(2019) 8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 为促进我市居家养老

服务健康有序发展，更好地满足特殊和困难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

需求， 现就进 一 步规范我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 规范服务对象的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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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评估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估监管，对在服务质量、资金使用、

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存在问题的，要及时约谈，限期整改。整

改后仍然不能通过评估的服务主体，应取消其服务资格。

（三）健全诚信约束机制。服务主体如存在套取资金、隐瞒

欺骗、 未按合同履约、 故意降低服务标准、 服务质量普遍较低 、

服务对象投诉较多等严重失信行为，应依法予以惩戒。

（四）健全动态管理机制。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要随时审批

认定。服务对象如出现亡故、 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等情况，政府购

买服务应自行终止。 各村（居）委会、 乡镇（街道）应对居家养

老服务对象加强动态管理， 及时下达终止提供服务告知书。

（五）完善内部控制制度。服务主体应当按照
“

专款专用、

单独核算、 注重绩效
”

的原则， 建立健全内控制度、 专项财务管

理和会计核算制度。加强对 项目资金的 管理，将项目资金纳入单

位财务统 一 管理， 单独核算， 便于追踪问效和监督检查。

六、 工作要求

各县（区）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科学组织政府购买居家养

老服务流程， 确保项目 质量和效益。

（一）加强购买服务有序衔接。要在做好当年项目招投标工

作的同时，必须保持项目服务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，避免服务中

断、 服务差异对老人生活造成不良影响。

（二）加强购买服务政策宣传。要大力开展政府购买养老服

务项目宣传工作，让符合条件的老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惠民政策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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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社会改革发展成果。

（三）加强购买服务管理创新。要鼓励通过第三方组织参与

服务对象评估认定和服务质量评价等， 加强购买服务的管理水

平。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《连云港市民政局连云港市老龄

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居家养老服务提升工程试

点方案＞的通知》（连民福(201�) 15号）同时废止。 各县（区）

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附件： 1.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申请表

2. 连云港市政府购买服务季度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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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民政局  连云港市财政局
 2020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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